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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为召集人授权出席大会的代表，如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中推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

人代表与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如果基金管理人为召集人，则监督员由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担任；如

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监督员由基金托管人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中指定）共同担任监票人；如大会由

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中推举三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担任监票人。

（

２

）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并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

３

）如果大会主持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重新清点；如果大会主持人未进行重新

清点，而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对大会主持人宣布的表决结果有异议，其有权在

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清点，大会主持人应当立即重新清点并公布重新清点结果。 重新清点仅限一次。

（

４

）在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担任召集人的情形下，如果在计票过程中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拒不

配合的，则参加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推举三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共同担任监票人进行计票。

２

、通讯方式开会

在通讯方式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可采取如下方式：

在通讯方式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为：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票人在监督人（如果基金管理人为召集

人，基金托管人为监督人；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基金管理人为监督人）派出的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

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如监督人经通知但拒绝到场监督，则大会召集人可自行授权

３

名监票人进

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十）生效与公告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按照《基金法》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表决通过的事项，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５

日内报

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或者出具无异议意见之日起

生效。

２

、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有法律约束力。 基金

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应当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出具无异议意见后

２

日内，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

集人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４．

如果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在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必须将公证书全文、公证机关、公证员姓

名等一同公告。

（十一）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执行方式

（一）收益分配原则

１

、当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达到

１％

以上时，可进行收益分配；

２

、在符合有关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依

据以下原则确定：使收益分配后基金净值增长率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

３

、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

４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３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５

、基于本基金的性质和特点，本基金收益分配不须以弥补浮动亏损为前提，收益分配后有可能使除息后的

基金份额净值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即收益评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

金额后可能低于面值；

６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７

、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的时间不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

８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基金收益分配数额的确定

１

、在收益评价日，基金管理人计算基金净值增长率和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并计算基金净值增长率与标的

指数净值增长率的差额，当差额超过

１％

时，基金管理人有权进行收益分配。

２

、 基金净值增长率为收益评价日基金份额净值与基金上市前一日基金份额净值之比减去

１

乘以

１００％

（期间

如发生基金份额折算，则以基金份额折算日为初始日重新计算）；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为收益评价日标的指数收

盘值与基金上市前一日标的指数收盘值之比减去

１

乘以

１００％

（期间如发生基金份额折算，则以基金份额折算日为

初始日重新计算）。

３

、根据前述收益分配原则确定收益评价日本基金的可分配收益、收益分配比例及收益分配数额。

（三）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收益评价日的基金可分配收益、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配原则、分配时间、分配

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及有关手续费等内容。

（四）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与公告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后确定，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中国

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五）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四、与基金财产管理、运用有关费用的提取、支付方式与比例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４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资产的资金汇划费用及开户费用；

９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３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在通常情况下，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３％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所在季度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实际计提金额收取，不设下限。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所在

季度的下一季度起，指数许可使用费收取下限为每季度

５

万元，即不足

５

万元时按照

５

万元收取。

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每季度结束

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因标的指数使用许可授权方的原因，标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约定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收取标准发生变

更的，基金管理人可对上述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进行相应变更。

４

、本条第（一）款第

４

至第

１０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

金费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一）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

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五）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五、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一）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非标的指数

成份股（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新股、债券、股指期货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在建仓完成后，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

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

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三）投资禁止行为与限制

１

、禁止用本基金财产从事以下行为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６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

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８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对

于因上述第（

５

）、（

６

）项情形导致无法投资的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基金管理人应在严格控制跟踪误差的

前提下，结合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替代。

２

、基金投资组合比例限制

（

１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基金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２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

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遵从其规定；

（

３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

（

４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５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依据下列标准建构组合：

（

ａ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ｂ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其

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含质

押式回购）等；

（

Ｃ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

（

ｄ

）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应当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

资比例的有关约定；

（

ｅ

）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 （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ｆ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

（

６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限制。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性规定，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如法律法规或

监管部门变更上述限制性规定，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

由于证券期货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标的指数调整或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原因导致的投

资组合不符合上述约定的比例不在限制之内，但基金管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以达到标准。 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六、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一）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

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０．００１

元，小数点后第

４

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基金资产净值的公告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

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之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

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

述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七、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以及基金财产清算方式

（一）基金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

２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责令终止的；

３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六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承接的；

４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基金合同终止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有权依照《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请求给付报酬、从基金财产中获得补偿的权利。

（二）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基金合同终止，基金管理人应当按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组织清算组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

２

、基金财产清算组

（

１

）自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管理人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在基金财产清算组接

管基金财产之前，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按照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继续履行保护基金财产安全的职

责。

（

２

）基金财产清算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

３

）基金财产清算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

事活动。

３

、清算程序

（

１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发生后，由基金财产清算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

２

）基金财产清算组根据基金财产的情况确定清算期限；

（

３

）基金财产清算组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４

）对基金财产进行评估和变现；

（

５

）制作清算报告；

（

６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

７

）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８

）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４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组优

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５

、基金剩余财产的分配

基金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

１

）支付清算费用；

（

２

）交纳所欠税款；

（

３

）清偿基金债务；

（

４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基金财产未按前款（

１

）、（

２

）、（

３

）项规定清偿前，不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对于基金缴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结算备付金和交易席位保证金等，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进行调整后方可收回。

６

、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组做出的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并公告。

７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八、争议解决方式

（一）本基金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从其解释。

（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因本基金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基金合同有关的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但若

自一方书面提出协商解决争议之日起

６０

日内争议未能以协商方式解决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位于北京

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其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仲裁各方当事人均

具有约束力。

（三）除争议所涉内容之外，本基金合同的其他部分应当由本基金合同当事人继续履行。

九、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基金合同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住所，投资者在支付工本费后，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复

印件，基金合同条款及内容应以基金合同正本为准。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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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若个人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

１６

：

００

之前未到达本公司指定的直销资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

申请顺延受理。

（

６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款项，造成认购无效的，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直销网点清算账户的开户

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网下股票认购

１

、认购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发售代理机构确定。

２

、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指数成份股和已公

告的备选成份股。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１０００

股，超过

１０００

股的部分须为

１００

股的整数倍。投资者可以多次

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

３

、认购手续：

（

１

）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

（

２

）在

Ａ

股账户中具备足够的符合要求的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指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

３

）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 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股票即被冻结。

４

、特殊情形

（

１

）已公告的将被调出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

２

）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３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

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

３

）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

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５

、特别提示：投资者应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交易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因网下股票认购导

致的股份减持所可能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七、清算与交割

１

、募集期间现金认购资金全部存入本基金募集专户，投资者现金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所产生的利息归投资

者所有，在本基金募集结束后，折算为基金份额计入投资者的账户。 募集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

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所产生的权益归投资者所有。

２

、本基金权益登记由登记结算机构在基金募集结束后完成。

八、基金资产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本基金具备基金备案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募集期限届满之日起

１０

日内聘请法定

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验资报告，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自中国证监会

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基金合同生效。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予

以公告。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如本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应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募集期限届

满后

３０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认购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对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

的股票，发售代理机构应予以解冻。

九、本次募集当事人及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５

日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法定代表人：陈勇胜

注册资本：壹亿壹千万元人民币

联系人：何 晔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１７４３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法定代表人：肖钢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伍佰叁拾捌亿叁仟玖佰壹拾陆万贰仟零玖元

托管部门联系人：唐州徽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８５５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９４２

（三）销售机构

１

、网下现金发售直销机构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直销柜台

地址：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１７５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８１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联系人：蔡丽萍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直销柜台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第

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０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０８２

联系人：王彬

２

、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

１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联系人：刘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中投证券在全国以下

５６

个主要城市的

１０６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河北（承德）、山西（太原）、广东（广州、深圳、珠海、顺德、中山、江门、东莞、湛江、阳江）、福建（福州、晋江）、湖

南（长沙）、江西（南昌）、江苏（南京、苏州、南通、扬州、淮安、常州、无锡、宿迁）、浙江（杭州、嘉兴）、安徽（合肥、马鞍

山）、四川（成都、绵阳、遂宁、自贡）、陕西（西安）、贵州（贵阳）、甘肃（敦煌）、青海（西宁）、湖北（武汉、潜江）、山东

（济南、青岛、威海、济宁）、河南（郑州、登封、洛阳、信阳）、辽宁（沈阳、鞍山、铁岭、大连）、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

滨）、海南（海口）。

（

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李笑鸣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全国），

０２１－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海通证券在以下

６７

个主要城市的

１８１

家营业部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业务：深圳、武汉、沈阳、大连、上海、

杭州、上虞、北京、长春、吉林、辽源、青岛、广州、汕头、济南、烟台、淄博、泰安、南京、蚌埠、淮安、合肥、南通、绍兴、

宁波、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福州、海口、昆明、贵阳、遵义、新余、长沙、重庆、成都、威海、天津、郑州、石家庄、太

原、西安、营口、鞍山、哈尔滨、大庆、乌鲁木齐、常熟、芜湖、金昌、兰州、南宁、青岛、咸阳等。

（

３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邓寒冰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申银万国证券在以下

２０

个省、

４

个直辖市、

４

个自治区的

６４

个城市

１５０

家营业网点办理对所有投资者的开户和

认购业务：上海、宁波、杭州、温州、嘉兴、嘉善、常山、永嘉、衢州、桐乡、金华、瑞安、芜湖、合肥、南京、无锡、靖江、扬

州、南通、苏州、镇江、泰兴、句容、成都、广汉、眉山、兰州、银川、泸州、长沙、武汉、黄冈、株洲、襄阳、宜昌、宜城、黄

石、南昌、九江、上饶、深圳、广州、珠海、福州、厦门、南宁、海口、佛山、茂名、北京、天津、青岛、莱西、太原、沈阳、大

连、长春、哈尔滨、本溪、吉林、西安、重庆、贵阳、石家庄、郑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

（

４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１８－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客服电话：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东吴证券在以下

２０

个城市的

４３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苏州、北京、上海、深圳、昆

明、三亚、沈阳、济南、杭州、嘉善、福州、东莞、南京、泰州、常州、盐城、重庆、大连、长沙、仪征。

（

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４１

和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黄岚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广发证券在以下

７８

个城市

１９４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业务：广州、北京、武汉、荆州、黄石、宜昌、

济南、烟台、青岛、东营、合肥、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张家口、郑州、天津、长春、沈阳、吉林、辽阳、锦州、葫芦岛、廊

坊、哈尔滨、太原、上海、杭州、绍兴、温州、宁波、无锡、南京、南通、苏州、深圳、海口、珠海、汕头、佛山、中山、湛江、

昆明、重庆、南宁、兰州、西安、福州、厦门、顺德、东莞、肇庆、清远、惠州、梅州、台山、韶关、普宁、南海、高明、开平、

新会、江门、罗定、云浮、南雄、英德、连州、高要、廉江、泉州等。

（

６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法定代表人：余政

联系人：赵明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６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民生证券在以下

２２

个城市

３４

个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业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济南、太原、成都、

长沙、唐山、长沙、郑州、巩义、新密、洛阳、新乡、鹤壁、周口、驻马店、南阳、商丘、安阳、新郑等。

（

７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联系人：张瑾

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上海证券在上海、北京、重庆、南京、南昌、深圳、苏州、杭州、温州等各大城市

５４

家营业部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

认购业务。

（

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晨、李芳芳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服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５１

个城市

１０３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

业务：北京、天津、哈尔滨、黑河、大庆、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大连、上海、深圳、福州、佛山、江门、武汉、长沙、东莞、

惠州、海口、顺德、广州、南宁、湛江、重庆、成都、遵义、内江、乌鲁木齐、昆明、西安、南京、丹阳、太原、济南、烟台、青

岛、西宁、江苏、宁波、杭州、金华、余姚、绍兴、郑州、苏州、南昌、海门、江门、泉州、慈溪、珠海。 ”

（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ｏｍ

中信证券在以下城市的

５４

个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北京、长沙、常州、成都、大连、广

东、广州、海门、南京、启东、如皋、上海、深圳、石家庄、苏州、太原、天津、武汉、西安、徐州、中山、合肥、惠州、沈阳、

唐山、襄樊、无锡、镇江、番禺、芜湖。

（

１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９

长江证券客服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长江证券在以下

６８

个城市

９９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业务：北京、天津、保定、太原、沈阳、大连、

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上海、南京、泰州、无锡、杭州、慈溪、台州、合肥、南昌、福州、厦门、泉州、济南、青岛、郑州、

新乡、南阳、武汉、襄樊、枣阳、谷城、鄂州、孝感、黄冈、黄石、咸宁、赤壁、荆州、公安、松滋、宜昌、宜都、恩施、十堰、

丹江口、随州、荆门、钟祥、京山、仙桃、天门、潜江、洪湖、枝江、麻城、当阳、长沙、广州、江门、佛山、惠州、东莞、深

圳、南宁、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库尔勒。

（

１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渤海证券在以下

１６

个城市的

４６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业务：天津、北京、上海、沈阳、西安、郑

州、太原、汉中、济南、烟台、苏州、重庆、深圳、汕头、广州、福州。

（

１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谢高得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９５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兴业证券在以下

３０

个城市

５５

家营业部均办理本基金代销业务：北京、上海、哈尔滨、深圳、福州、南京、杭州、济

南、青岛、武汉、成都、重庆、广州、长沙、合肥、南昌、南宁、石家庄、厦门、泉州、漳州、南平、龙岩、三明、西安、宁德、

莆田、昆明、太原、郑州等。

（

１３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齐鲁证券在以下

５２

个城市的

１３９

家营业网点办理对所有投资者的开户、申购和赎回业务：济南、烟台、淄博、潍

坊、、济宁、东营、泰安、威海、枣庄、聊城、德州、莱芜、日照、上海、青岛、厦门、北京、临沂、福州、泉州、漳州、慈溪、宁

波、奉化、深圳、天津、广州、珠海、滨州、菏泽、武汉、大连、长春、沈阳、杭州、绍兴、温州、重庆、南京、洛阳、南宁、贵

阳、石家庄、乌鲁木齐、长沙、包头、芜湖、宝鸡、太原、昆明、哈尔滨、南昌。

（

１４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刘闻川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２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华宝证券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福州、武汉、成都、舟山与普陀地区设有的

９

家营业部办理基金的开户、认

购等业务。

（

１５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 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２７８７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客服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在以下

３１

个城市的

４６

家营业网点办理对所有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业务：

福州、上海、宁德、福鼎、福安、连江、长乐、福清、平潭、莆田、仙游、泉州、石狮、晋江、安溪、惠安、南安、厦门、漳

州、龙海、漳浦、龙岩、上杭、漳平、长汀、永安、三明、南平，古田，永春，建阳。

（

１６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信达证券在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杭州、海口、南京、常州、深圳、广州、湛江、茂名、蚌埠、沈阳、大连、盘锦、辽

阳、本溪、丹东、阜新、葫芦岛、朝阳、营口、佛山、铁岭、锦州、太原、福州、郑州、青岛、义务、石家庄等

３２

个城市的

６８

家营业部办理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

１７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郭熠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山西证券在以下

３１

个城市的

６１

家营业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太原、长治、阳泉、大同、运

城、朔州、离石、汾阳、忻州、晋中、临汾、介休、晋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西安、宁波、福州、绍兴、无锡、大

连、济南、石家庄、焦作、广安、南宁、常德、沧州。

（

１８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联系人：陶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华融证券在北京、天津、太原、沈阳、上海、南京、合肥、福州、武汉、长沙、株洲、衡阳、常德、娄底、广州、深圳、成

都、西安、重庆、乌鲁木齐、独山子、阿克苏、昆明等

２３

个城市的

２９

家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

１９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宇宏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江海证券在哈尔滨、大连、北京、上海、厦门、深圳、齐齐哈尔、佳木斯、大庆、伊春、沈阳等城市、

４２

网点办理开

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３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本基金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 具体名单

为：

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财富证券、财通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大通证券、大同证券、德

邦证券、第一创业、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海证券、东莞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高华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

券、华福证券、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开证券、国联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

信证券、国元证券、海通证券、恒泰证券、红塔证券、宏源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创证券、华林证券、华龙证

券、华融证券、华泰联合、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华鑫证券、江海证券、金元证券、联讯证券、民生证券、民族证券、南

京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券、日信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银万国、世纪证券、首创证券、天风证

券、天源证券、万联证券、西部证券、西藏同信、西南证券、厦门证券、湘财证券、新时代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

银河证券、银泰证券、英大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航证券、中金公司、中山证券、中投证券、中天证券、中信建

投、中信金通、中信万通、中信证券、中银证券、中原证券等。

（四）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联系人：朱立元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３７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

）

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五）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 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黎明

经办律师：吕红、黎明

（六）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单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单峰

十、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但是募集期结束前已公告的将被调出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指数

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３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

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用以认购的股

票必须是下述股票中未限制认购规模的股票。 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

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００２００１

新 和 成

００２１２１

科陆电子

００２２７３

水晶光电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００２１２２

天马股份

００２２８５

世联地产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００２２９４

信立泰

００２００９

天奇股份

００２１２４

天邦股份

００２３０２

西部建设

００２０１２

凯恩股份

００２１２６

银轮股份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００２０１６

世荣兆业

００２１２８

露天煤业

００２３１０

东方园林

００２０２２

科华生物

００２１３８

顺络电子

００２３１１

海大集团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００２１３９

拓邦股份

００２３２４

普利特

００２０２８

思源电气

００２１４０

东华科技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００２０２９

七 匹 狼

００２１４２

宁波银行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００２０３５

华帝股份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００２３６２

汉王科技

００２０３７

久联发展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００２３７５

亚厦股份

００２０３８

双鹭药业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

００２３８５

大北农

００２０３９

黔源电力

００２１５４

报 喜 鸟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００２０４１

登海种业

００２１５７

正邦科技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００２０４２

华孚色纺

００２１５８

汉钟精机

００２４０８

齐翔腾达

００２０５１

中工国际

００２１８３

怡 亚 通

００２４１０

广联达

００２０５４

德美化工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００２２１０

飞马国际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００２２１８

拓日新能

００２４２９

兆驰股份

００２０６８

黑猫股份

００２２２０

天宝股份

００２４３１

棕榈园林

００２０６９

獐 子 岛

００２２２３

鱼跃医疗

００２４３７

誉衡药业

００２０７３

软控股份

００２２２６

江南化工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００２０８０

中材科技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００２４７５

立讯精密

００２０８１

金 螳 螂

００２２３７

恒邦股份

００２４７７

雏鹰农牧

００２０８９

新 海 宜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００２４８２

广田股份

００２０９３

国脉科技

００２２４２

九阳股份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００２０９６

南岭民爆

００２２４４

滨江集团

００２５０６

超日太阳

００２０９７

山河智能

００２２４５

澳洋顺昌

００２５６３

森马服饰

００２１００

天康生物

００２２５０

联化科技

００２５７４

明牌珠宝

００２１０６

莱宝高科

００２２６２

恩华药业

００２５８５

双星新材

００２１０８

沧州明珠

００２２６９

美邦服饰

００２５８８

史丹利

００２１１５

三维通信

００２２７１

东方雨虹

００２５９４

比亚迪

００２１１８

紫鑫药业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1

月

19

日 星期四

（上接

D15

版）

（

１

）对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对象进行监督。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 为更好地实现

投资目标，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非标的指数成份股（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

新股、债券、股指期货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

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管理人应及

时将拟投资的股票库、债券库等各投资品种的具体范围提供给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

化，对各投资品种的具体范围予以更新和调整，并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根据上述投资范围对基金的

投资进行监督。

（

２

）对基金投融资比例进行监督。

１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基金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２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

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遵从其规定；

３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

４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５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依据下列标准建构组合：

（

ａ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ｂ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其

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含质

押式回购）等；

（

ｃ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

（

ｄ

） 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应当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

资比例的有关约定；

（

ｅ

）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 （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ｆ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

６

）本基金持有的所有流通受限证券，其公允价值不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流通受

限证券，其公允价值不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７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限制。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性规定，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如法律法规或

监管部门变更上述限制性规定，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

由于证券期货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标的指数调整或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原因导致的投

资组合不符合上述约定的比例不在限制之内，但基金管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以达到标准。 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

３

）对基金投资禁止行为进行监督。 为对基金禁止从事的关联交易进行监督，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相

互提供与本机构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与本机构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名单。

（

４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其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交易对手库，交易对手库由银行间交易

会员中财务状况较好、实力雄厚、信用等级高的交易对手组成。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对交

易对手库予以更新和调整，并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交易对手应符合交

易对手库的范围。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交易对手是否符合交易对手库进行监

督。

（

５

）基金托管人对银行间市场交易的交易方式的控制按如下约定进行监督。

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审慎的风险控制原则，对银行间交易对手的资信状况进行评估，控制交易对手的资信风

险，确定与各类交易对手所适用的交易结算方式，在具体的交易中，应尽力争取对基金有利的交易方式。 由于交

易对手资信风险引起的损失，基金托管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

６

）基金如投资银行存款，基金管理人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事先确定符合条件的所有

存款银行的名单，并及时提供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据以对基金投资银行存款的交易对手是否符合上述名

单进行监督；

（

７

）对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投资的其他方面进行监督。

２

、基金托管人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应收资金到账、基金费用开支及收入确定、基金收益分配、相关信息披露、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中登载基金业绩表

现数据等进行复核。

３

、基金托管人在上述第

１

、

２

款的监督和核查中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合同》及本协议的

约定，应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基金管理人收到通知后应及时核对确认并以书面形式对基金托管人发

出回函并改正。在限期内，基金托管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

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应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４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本协议的规定，应当拒绝执行，立即

通知基金管理人，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

经生效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本协议约定的，应当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５

、基金管理人应积极配合和协助基金托管人的监督和核查，包括但不限于：在规定时间内答复基金托管人

并改正，就基金托管人的疑义进行解释或举证，对基金托管人按照法规要求需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监督报告

的，基金管理人应积极配合提供相关数据资料和制度等。

（三）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的业务核查

１

、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在不违反公平、合理原则以及不妨碍基金托管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行业监管

要求的基础上，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基金托管人履行本协议的情况进行必要的核查，核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基金

托管人安全保管基金财产、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复核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

份额净值、根据基金管理人指令办理清算交收、相关信息披露和监督基金投资运作等行为。

２

、基金管理人发现基金托管人擅自挪用基金财产、未对基金财产实行分账管理、无正当理由未执行或延迟

执行基金管理人资金划拨指令、泄露基金投资信息等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本协议有关规定时，应及时以

书面形式通知基金托管人限期纠正， 基金托管人收到通知后应及时核对并以书面形式对基金管理人发出回函。

在限期内，基金管理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托管人改正。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通知的违

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管理人应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中国证监会。

３

、基金托管人应积极配合基金管理人的核查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提交相关资料以供基金管理人核查托管

财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在规定时间内答复基金管理人并改正。

（四）基金财产的保管

１

、基金财产保管的原则

（

１

）基金财产应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

（

２

）基金托管人应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未经基金管理人的合法合规指令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本协议另

有规定，不得自行运用、处分、分配基金的任何财产。

（

３

）基金托管人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

４

）基金托管人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

５

）除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外，基金托管人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

基金财产。

２

、基金合同生效前募集资金的验资和入账

（

１

）基金募集期满或基金管理人宣布停止募集时，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基金募集金额、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

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等有关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应将募集的属于本基金财产的全部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人为

基金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中，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应划入以基金托管人和本基金联名方式开立的证券账

户下，基金托管人在收到资金和股票当日出具确认文件。 同时，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定期限内聘请具有从事相关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出具的验资报告应由参加验资的

２

名以上（含

２

名）中国

注册会计师签字方为有效。

（

２

）若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未能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条件，由基金管理人按规定办理退款、股票解冻事宜，基

金托管人应提供协助。

３

、基金的银行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

１

）基金托管人应负责本基金的银行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

２

）基金托管人以本基金的名义开设本基金的银行账户。 本基金的银行预留印鉴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和使用。

本基金的一切货币收支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支付或收取现金差额、支付或收取现金替代款的多退少补、支

付基金收益，均需通过本基金的银行账户进行。

（

３

）本基金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不得假借本

基金的名义开立其他任何银行账户；亦不得使用本基金的银行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

４

）基金银行账户的管理应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４

、基金进行定期存款投资的账户开设和管理

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以基金名义在基金托管人认可的存款银行的指定营业网点开立存款账

户，并负责该账户的日常管理以及银行预留印鉴的保管和使用。基金管理人应派专人协助办理开户事宜。在上述

账户开立和账户相关信息变更过程中， 基金管理人应提前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开户或账户变更所需的相关资料，

并对基金托管人给予积极配合和协助。

５

、基金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

１

）基金托管人应当代表本基金，以基金托管人和本基金联名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

设证券账户。

（

２

）本基金证券账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不得出借或

转让本基金的证券账户，亦不得使用本基金的证券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

３

）基金托管人以自身法人名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结算备付金账户，用于办理基金托

管人所托管的包括本基金在内的全部基金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投资所涉及的资金结算业务。 结算备付金的收

取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执行。

（

４

）在本托管协议生效日之后，本基金被允许从事其他投资品种的投资业务的，涉及相关账户的开设、使用

的，若无相关规定，则基金托管人应当比照并遵守上述关于账户开设、使用的规定。

６

、投资者申购或赎回时现金替代、现金差额的查收与划付

基金托管人应根据登记结算机构的交收指令办理本基金因申购、赎回产生的现金替代和现金差额的结算。

７

、债券托管专户的开设和管理

基金合同生效后， 基金管理人负责以基金的名义申请并取得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资格，并

代表基金进行交易；基金托管人负责以基金的名义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设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

托管账户，并代表基金进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和资金的清算。 在上述手续办理完毕之后，由基金托管人负责向

中国人民银行报备。

８

、基金财产投资的有关有价凭证的保管

基金财产投资的实物证券、银行定期存款存单等有价凭证由基金托管人负责妥善保管。 基金托管人对其以

外机构实际有效控制的有价凭证不承担责任。

９

、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的保管

基金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基金管理

人代表基金签署有关重大合同后应在收到合同正本后

３０

日内将一份正本的原件提交给基金托管人。 除本协议另

有规定外，基金管理人在代表基金签署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时应保证基金一方持有两份以上的正本，以便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至少各持有一份正本的原件。 重大合同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规定各自保管至少

１５

年。

（五）基金资产净值计算与复核

１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

该基金份额总数后的价值。

２

、基金管理人应每开放日对基金财产估值。估值原则应符合《基金合同》、《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管

人复核。 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开放日结束后计算得出当日的该基金份额净值并发送给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

按《基金合同》规定的估值方法、时间、程序复核无误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月末、年中和年末估值复核与基

金会计账目的核对同时进行。

３

、当相关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估值方法不能客观反映基金财产公允价值时，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

体情况，并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４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

者未能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双方应及时进行协商和纠正。

５

、当基金资产的估值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３

位内发生差错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估值错误。 当基金份

额净值出现错误时，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予以纠正，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当计价错误达到基

金份额净值的

０．２５％

时，基金管理人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当计价错误达到基金份额净值的

０．５％

时，基金管理

人应当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同时并及时进行公告。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对前述内容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

处理。

６

、除基金合同和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由于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的任何基金净值数据错误，导致该基金财产

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实际损失，基金管理人应对此承担责任。 若基金托管人计算的净值数据正确，则基金托管人

对该损失不承担责任；若基金托管人计算的净值数据也不正确，则基金托管人也应承担部分未正确履行复核义

务的责任。 如果上述错误造成了基金财产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不当得利，且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已各自承

担了赔偿责任，则基金管理人应负责向不当得利之主体主张返还不当得利。 如果返还金额不足以弥补基金管理

人和基金托管人已承担的赔偿金额，则双方按照各自赔偿金额的比例对返还金额进行分配。

７

、由于证券交易所及其登记结算公司发送的数据错误，或由于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虽然已经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进行检查，但是未能发现该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基金资产估值错误，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当积极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由此造成的

影响。

８

、如果基金托管人的复核结果与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且双方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基金管理

人可以按照其对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基金托管人可以将相关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六）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登记与保管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内容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名称和持有的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包括以下几类：

（

１

）基金募集期结束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２

）基金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４

）每半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提供

对于每半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基金管理人应在每半年度结束后

５

个工作日内定期

向基金托管人提供。 对于基金募集期结束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基金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以

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基金管理人应在相关的名册生成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

托管人提供。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保管

基金托管人应妥善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如基金托管人无法妥善保存持有人名册，基金管理人应及时

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代为履行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职责。 基金托管人应对基金管理人由此产生的保管

费给予补偿。

（七）争议解决方式

１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从其解释。

２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但若自一方书

面提出协商解决争议之日起

６０

日内争议未能以协商方式解决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仲裁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３

、除争议所涉的内容之外，本协议的当事人仍应履行本协议的其他规定。

（八）托管协议的修改与终止

１

、托管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对协议进行变更。 变更后的新协议，其内容不得与《基金合同》的规定有

任何冲突。 变更后的新协议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

、托管协议的终止

发生以下情况，本托管协议应当终止：

（

１

）《基金合同》终止；

（

２

）本基金更换基金托管人；

（

３

）本基金更换基金管理人；

（

４

）发生《基金法》、《运作办法》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事项。

二十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主要由基金管理人、发售代理机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提供。 以下是基金管理人

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需要和市场的变化，有权增加和修改相关服务项目。

（一）客户服务中心电话服务

投资者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全国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可享有如下服务：

１

、理财咨询

每周一至周五，

８

：

３０

———

２０

：

００

，人工理财咨询、账户查询、投资者个人资料完善等。

２

、全天候的

７×２４

小时电话自助查询（基金净值、账户信息、公司介绍、产品介绍、交易费率等）。

３

、

７×２４

小时留言信箱。 若不在人工服务时间或座席繁忙，可留言，基金管理人会尽快在

２

个工作日内回电。

（二）客户投诉及建议受理服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客户服务热线、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渠道对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渠道提

供的服务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

（三）网站资讯服务

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为投资者提供查询服务、资讯服务以及在线交流的平台。

（四）联系基金管理人

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电子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全国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４

、客户服务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１７００

５

、基金管理人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二十六、其他应披露事项

无。

二十七、招募说明书存放及其查阅方式

本招募说明书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的住所，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

工本费购买本招募说明书复制件或复印件，但应以招募说明书正本为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保证文本的内容与所公告的内容完全一致。

二十八、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 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

购买复印件。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二）《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法律意见书

（五）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